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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中國全通（控股）有限公司
CHINA ALL ACCESS (HOLDINGS)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33）

進一步延後末期股息派付日期
及

有關出售河北諾特及河北浩廣的
補充公告及

建議投資的狀況

進一步延後末期股息派付日期

董事會謹此宣佈末期股息將進一步延後至二零二零年五月三十一日或之前派付。

延遲收取出售事項的代價

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尚未自買方收到第一期付款、第二期付款、第三期付款

及第四期付款。自買方拖欠四期付款以來，本公司一直與買方就清償方式及經修

訂付款時間表進行磋商，惟截至本公告日期尚未達成協議。

建議投資的狀況

本集團正與Ease Wellness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就盡職調查程序進行持續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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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延後末期股息派付日期

茲提述中國全通（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為「本集團」）日期為二

零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的公告，內容有關 (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的二零一七年全年業績公告（「業績公告」）；(i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六月十三

日的投票結果公告；及 (ii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二零一九年二

月二十七日、二零一九年四月十一日及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的公告，內容有關

（其中包括）派付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末期股息」）。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的公告所披露，末期股息將於二零一九

年十一月底前派付予於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本公司股

東。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鑑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人民幣 514,200,000元及中美貿易戰令市

場環境挑戰重重，董事會認為本集團必需加強其現金流狀況，使其具備充足的內部

資源，既可改善其營運盈利能力，亦能追求其他業務及╱或投資機會，從而分散本

集團的收入來源及現金流入，故董事會已議決將末期股息進一步延後至二零二零年

五月三十一日或之前派付。

儘管進一步延後派付日期，末期股息將仍為派付予於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名列

本公司股東名冊的本公司股東。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業績公告所提及有關派付末期股息的所有其他資料均維持不

變。

延遲收取出售事項的代價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的通函（「該通函」）及日期為二零一九

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的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出售河北諾特通信技術有限公司及

河北浩廣通信科技有限公司。除另行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具有該通函中所界

定相同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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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該通函所披露：

(1) 人民幣 175,000,000元，即代價的 10%，須於出售協議日期後 60個營業日內支

付（「第一期付款」）；

(2) 人民幣 350,000,000元，即代價的 20%，須於出售協議日期後六個月內支付（「第

二期付款」）；

(3) 人民幣 350,000,000元，即代價的 20%，須於出售協議日期後 12個月內支付

（「第三期付款」）；及

(4) 人民幣 350,000,000元，即代價的 20%，須於出售協議日期後 18個月內支付

（「第四期付款」）。

截至本公告日期，賣方尚未自買方收到第一期付款、第二期付款、第三期付款及第

四期付款。自買方拖欠四期付款以來，賣方一直與買方就清償方式及經修訂付款時

間表進行磋商，惟截至本公告日期尚未達成協議。倘訂約方未能就清償方式及經修

訂付款時間表達成協議，賣方可能執行質押並取得目標集團的所有權。

倘訂約方協定清償方式及經修訂付款時間表，本公司將刊發公告。

建議投資的狀況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的公告（「該公告」），內容有關（其中

包括）認購事項。

誠如該公告所披露，本公司已經與Ease Wellness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簽署

意向書，探索粵港澳大灣區醫療業的投資機會，尤其是在醫療業應用 5G技術。

截至本公告日期，本集團尚未開始投資該新業務。本集團正與Ease Wellness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就盡職調查程序進行持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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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會命

中國全通（控股）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

蕭國強

香港，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陳元明先生及蕭國強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包鐵軍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

事為黃志文先生、林健雄先生及譚瑞群先生。

* 僅供識別


